附件1

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家庭承诺书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

共同申请家庭成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
共同申请家庭成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
共同申请家庭成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
共同申请家庭成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
现申请                              ，共同承诺以下事项：
本人及申请家庭成员已如实申报和提供家庭成员的全部户籍、收入、房屋、财产状况和残疾有关材料，保证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有效。如有瞒报、漏报或不实，自愿承担相应责任和后果。
申请家庭因提供要件不齐、未交回收入核查单或未提供租赁担保等原因，距申请时间已超过6个月的，自动放弃。
本人及申请家庭成员同意并授权有关管理部门将家庭人口、户籍、住房、收入、财产等信息，以及享受住房保障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公示或公告；同意、授权并配合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和受理、审核部门向有关单位（如房管、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工商、税务、公安、交管、金融、证券等）和个人收集、比对本人及家庭成员相关信息资料；同意并授权拥有本人及家庭成员个人信息、资料的单位（部门）或个人，向有关审查管理部门提供本人及家庭成员相关信息资料。
本人及申请家庭成员承诺享受                  期间，本家庭人口、住房、收入等情况发生变化的30天内向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申报。本人及申请家庭成员承诺享受         满整年后的30日内，向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申报本家庭的人口、收入、住房等变动情况。未领取租房补贴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家庭，向公共租赁住房经营单位申报。
本人及申请家庭成员在签订《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后，认真履行所有约定。如发生欠缴租金累计满6个月，经催告仍不缴纳等行为的，同意相关管理单位将本人及申请家庭记入不良信用记录。
在承租公共租赁住房被记入不良信用记录期间，本人及申请家庭成员同意授权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和房屋管理单位，暂停发放全体家庭成员租房补贴，暂停办理全体家庭成员续租，以及住房保障申请等手续，暂停全体家庭成员购买住房以及名下私有住房出售或者公有住房置换、过户、分户、并户给申请家庭成员以外人员的行为。
本人及申请家庭成员愿意严格遵守以上承诺，并承担违反承诺的责任和后果。
申请人（签章）：              共同申请家庭成员（签章）：

委托人（签章）：              监护人（签章）：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